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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AN CHUANG JIAN

平安创创建建 PING AN

DIAN DI
平安点点滴滴
三保安勇追歹徒
见义勇为受表彰

通讯员 丁洁芸

本报讯 5月4日上午，玉环县文明办、公安
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对
经济开发区“康华·心海湾”小区的阳龙桂、阳龙
林和陈亦武3名保安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表
彰和奖励。

4月6日零时许，该小区外的绿化带附近发
生了一起抢夺案。听到被害人的呼救后，身为小
区保安的阳龙桂、阳龙林和陈亦武3人立刻挺身
而出，勇追歹徒，在持续追逐10多分钟后，成功制
服歹徒，并拨打110报警。接警后，新城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处置。目前，嫌疑人已被批捕。

古董石盆回家
通讯员 陈龙 周仁俊 摄

近日，平阳县公安局山门派出所破获一起古董石盆
被盗案，抓获嫌疑人并追回被盗石盆。

考虑到失主住得比较远，石盆又重达1000多斤，办
案民警“送货上门”。村民们纷纷上来帮忙，并称赞民警
不仅破案神速还亲民便民。

法制审核作调研
实地考察提要求

通讯员杨佳飖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
司副司长张越带队来到嘉善县，就拟定嘉善作
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有关情
况进行调研。

嘉善县烟草专卖局是本次试点调研的3个
实地考察单位之一。调研期间，张越听取了有
关法制审核制度在智能监控询问、智能指挥、自
动判案系统及烟草APCD工作法方面的运用情
况汇报，对嘉善烟草在法制工作方面取得的成
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对下一步做好相关
法制建设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
导，要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根据具体工作方案开
展相关工作；二是强化统筹协调，要利用试点工
作协调机制，结合烟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烟
草行政执法流程等改革任务，有序统筹、高效推
进试点工作；三是鼓励探索创新，要敢于在工作
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汪基建通讯员汪有祥

本报讯“正月梅花迎春开、爹娘劝赌怨又恨，二月杏花出围
墙、老婆劝赌情意长……”每当夜幕降临，走进常山县新昌乡新昌
村，就能听到特色小调《十二月戒赌歌》。如今，在新昌乡几乎看不
到打麻将、打牌的人，更难找到赌博场所。

新昌乡是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村民们唱的是祖训家谱中
发现的戒赌歌。王金华是新昌村里拉二胡的能手，从年轻时就积
极参加各类文艺演出，特别是村里组织劝赌演出，家里再忙他也从
不落下。潜移默化下，他的子女不仅从不赌博，而且从小学习成绩
名列前茅。每次听到别人称赞他的子女有出息时，王金华总说这
是村里风清气正带来的好处。

60多岁的徐水迪做姑娘时喜欢搓麻将，但嫁到新昌乡后，看到
左邻右舍没有赌博的风气，村民们干活之余常聚在一起聊创业致
富的话题，于是，她一改过去的赌博坏习气，不但勤俭持家，山里地
里也都可以看到她操劳的身影，家里的体力活从来不让婆婆做，被
村民赞为最勤劳的好媳妇。

官正是新昌乡驻乡民警，他说，近年来，这个乡几乎没有赌博
等纠纷。芳村派出所的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以后，辖区芳村镇、
新昌乡所有报警只有50起，今年4月还实现了零报警。

47岁的钱海正以前是个小混混，18岁起在外赌博混日子。12

年前，他回到家乡新昌村，看到村里没人赌博，想赌也没场所，便渐
渐戒掉了赌博恶习。后来，他来到芳村镇创业，以3万元启动资金
办起了汽车修配厂，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

“现在，村里评定谁是能人，就看谁创业搞得好。”新昌乡黄塘村党
支部书记廖红俊说。黄塘村是个古朴的山村，有着秀美的山峦、清澈
的河流。2014年5月，村里准备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打算当年夏天就推
出漂流项目。当时，有人提出，拓宽道路会影响部分村民的利益，要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村民们的觉悟和齐
心令人惊叹，当年8月，常山县第一漂——“八面山漂流”投入营运，目
前已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仅漂流门票营业收入就达400余万元。

新昌乡党委书记朱开明介绍，近年来，乡党委、政府非常重视
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通过他们引导村民遵守法律和村规民约，把
精力都投入到发展经济上来，激发大家的创业热情。

新昌乡西源村村民汪晓云如今把公司办到了北京，同村的程
礼宏把服装批发业务做到了杭州……西源村党支部书记程礼锋介
绍，村民创业热情高涨，使得地处山沟沟的西源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村里道路拓宽硬化、度假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汪晓云
一人捐款就达上百万元。程礼宏向村里公益事业捐赠20余万元。

据新昌乡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这个仅有 1.5 万人口的山村
乡，近两年新增各类企业200余家，同时有近2000人在外地创业。
人们唱着戒赌歌，追着创业梦，也带来了社会的和谐、平安、稳定，
新昌乡已连续多年被评为平安乡镇。

赌博小混混变成汽修致富能人
常山新昌乡戒赌歌唱出平安富足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6日

（2016）浙0281民初3097号
肖成华、张益敏：本院受理原告高建娥与被告肖成

华、张益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1民初309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2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1926号

钱巧珍：本院对鲁伟丽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余商初字第19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宁商初字第2394号

钱加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宁商初字第239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已判决：被告钱加洪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2286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28600元为基
数从2015年7月17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
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478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
436元，由被告钱加洪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839号

宋永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
马山支行与被告宋永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绍越袍商初字第8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破字第2-3号

2014年11月3日，申请人绍兴市仁旺包装有限公司
以被申请人浙江雅杰尔包装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被
申请人浙江雅杰尔包装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审查。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
裁定受理，同时指定绍兴大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被申请人管理人。本院查明，2015年5月26日，本院召集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和经管理人
确认的债权共20笔，债权金额共计60128871.61元。其
中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2000万元，建设工程优先债权金

额9981426.98元，税收债权金额321858.9元。本院认
为，被申请人系依法设立的公司法人，具有破产能力。经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和经管理人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60128871.61元，截至2016年4月6日，管理人共接管债务
人货币资金21405497.65元，设备、车辆、存货等一批暂估价
约10万元（具体金额以拍卖成交价为准），且经管理人调查，
被申请人的现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属于严重资
不抵债。故被申请人资产已严重不足清偿全部债务，依法
应宣告被申请人破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2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宣告浙江雅杰尔包装有限公
司破产。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321号

绍兴市繁荣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绍兴华诚实业有限
公司、吴贤根、徐茂龙、葛红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
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5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1379号

程美权：本院受理的原告顾丽锋与被告程美权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2372号

赵锡海、嵊州市沃德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晓兰与你们及嵊州市物华电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归还
借款100万元，并支付于2013年12月10日起至支付清偿
完毕日止的利息；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2016年8月10日上午10：00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开庭进行审理，并决定由审判员徐海明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王国金、金以康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17-2号

2015年7月9日，本院根据杭州洛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东方明珠大酒店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经查明，本案可供清偿的财产0元，债务
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因债务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东方明珠管理人请求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四款、第107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4月27日裁定宣告东方
明珠破产并终结东方明珠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395号
诸鹏飞：本院受理原告王正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
第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592号

温州市盛一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汪必武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
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2016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129、3134号

张磊、刘少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浙南鞋料市场海哨
辅料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二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
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8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289号

严明丰：本院受理原告朱建海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1
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670号

蔡晓飞：本院受理原告王清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8日
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64号

倪锦燕、苏国忠：本院受理原告周晓文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8月12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75号

董其泽：本院受理原告陈家董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
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380号

涂序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服装市场平凡服装辅料
店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
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8日上午
9:00 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437号

邵忠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赣隆纸业有限公司与你
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8月9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830号

叶宪增、吴秀微：本院受理原告杨凤玉、徐倩倩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8月9日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21号

黄均：本院受理原告林力武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8日
上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3945号

郑爱兰、陈勤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南堡海绵
厂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上午9:00在本院
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101号

郑海彬：本院受理原告杨彩晓与你方离婚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上
午9:3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14号

王利邦：本院受理原告钱青平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9
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48号

杨贤贞：本院受理原告潘晓映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1
日上午10: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4280号

董新建：本院受理原告刘炳飞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1
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06号

阮万峰（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760621401X）、
费美平（公民身份号码：342922197904082029）：本院
受理原告丽水市宝利丰皮饰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209号

温州市瓯海超欧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仲雄企业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
第1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六十日内
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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